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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士苦主理應獲更好照顧 

背景 

  現在距離沙士於香港爆發已經接近三年，但一批受沙士而受影響的市民，包

括死難者家屬、康復者、及醫護人員等，都面對著難以言喻的傷痛。雖然政府及

醫管局多次聲稱已盡力協助這批沙士苦主，但他們仍然因為政府及醫管局的未有

全面照顧，令他們仍未能克服心靈創傷和擔心日後經濟困難。 
 

面對問題 

  本會現就各項沙士善後工作問題闡述如下： 
（一）長者及誤診病故者未有受惠 
根據「沙士信託基金」規定，病故者家庭中，只有受供養子女（第一類合資格家

庭）、配偶（第二類家庭）、受供養父母（第三類家庭）、及其他證明於經濟上依

賴病故者的家庭（第四類家庭），才能獲批信託基金。換言之，整個信託基金的

批核準則，主要以經濟價值衡量病故者家庭可否獲得信託基金，並非真正恩恤。

所以病故者若屬長者，其子女便無資格申領信託基金。根據政府數字1，299名病
故者中，有 246宗申請個案獲得批核，即可能有 53宗屬長者病故但又不能申領
信託基金的家庭仍未獲得撫恤。 
 
另外，於「沙士」期間曾有疑似「沙士」的病人被誤診為沙士並服用治療沙

士藥物。信託基金雖承諾協助誤診而康復者，但對於誤診而死亡者卻未有包括在

受助範圍內。信託基金委員會認為未有證據證明沙士藥物會令誤診病人死亡，所

以不給予基金。但若具證據證明沙士藥物與其死亡有關，這些個案早已透過民事

索償向政府追討。事實上，設立信託基金是目的之一，是為免以法律途徑追討賠

償，所以委員會拒絕考慮誤診死亡個案是不合理的。這批誤診死亡者也是疫症中

遭遇不幸的人士，他們的家庭也需要照顧，如單單以證據不足為由，絕對是不公

平的對待。 
 
若基金屬恩恤性質，應發放一定款項予上述兩種死者的家屬。政府雖強調以

酌情權處理此類申請，但從來沒有一宗上述死者家屬，獲酌情批核信託基金。因

此本會要求盡快放寬申請資格，將病故長者及誤診死者列入受惠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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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取消沙士病人的５０萬信託基金上限 
現時醫學界對沙士後遺症患者的康復過程仍未有充份掌握，對他們的康復年期更

不可預計。根據政府消息，現時有 130名沙士病人受骨枯困擾，當中約 20人病
情至今仍無改善，有 3至 5人的病情更出現惡化。另外，其他的嚴重的沙士後遺
症，包括肺纖維化以致肺功能衰退、內分泌失調、創傷後遺症及抑鬱症等，亦一

直困擾不少沙士病人。但信託基金訂明康復者所能獲得的金額上限為 50 萬，一

旦超越這金額，而又未能康復，所有的醫療開支及經濟援助便會中止。這規定令

沙士病人十分擔心，因為他們因嚴重後遺症而未能重新投入工作。 
 
事實上，根據政府資料顯示，已經有 9名康復者獲取了 50萬的信託基金而

不再獲資助。預計於未來半年，所有現時領取信託基金 15,000 元的沙士病人便
會到達 50萬上限。2屆時，他們在未康復的情況下，未能重新投入工作，又失去

信託基金援助，經濟便會陷入困境。 
 
（三）不承認沙士後的身體狀況屬沙士後遺症 
沙士後遺症患者在沙士後出現多種異常的身體狀況，其中肺功能衰退、骨枯、精

神心理問題都被公認為沙士後遺症；但心臟問題、心跳節律障礙、高血壓、視力

衰退等異常狀況都是類固醇已知的副作用，但醫管局卻不承認是後遺症，所以沙

士後遺症患者需繳付這些治療科目的費用，亦因此並非如醫管局所言，提供免費

的醫療服務，照顧沙士後遺症患者。 

 

沙士是一種全新的疾病，而香港所採用的治療方法，即以大量類固醇作治療

更是絕無僅有，但政府及醫管局不僅從來沒有進行科學研究，了解沙士後遺症患

者出現甚麼身體問題從而提供協助，更不承認這些後遺症，是對沙士後遺症患者

不公平。 
 
（四）信託基金續期及審批問題 
康復者每隔六個月需再次申請基金續期，但康復者每次申請均需等候醫療評估及

社工審批。整個評估及審批程序需時多個月，以致有些康復者在資助期完結前仍

未獲信託基金。雖然康復者若獲基金批核，可領取待批核期間的基金數額，但在

未批核時期，已令康復者出現經濟問題。 
 
  另外，康復者申請基金時必須因機能失調才可提出申請，但有些康復者雖然

患有後遺症（如骨枯）卻被醫生認為不會引起機能失調，亦有些康復者於沙士後

出現的身體狀況，如心律不正、視力退化等，不被承認為沙士後遺症，以致不能

提出作為申請基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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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若索償成功不須歸還信託基金 
對於在普通法下成功獲得賠償後須歸還信託基金一事，本會認為既然信託基金如

像政府所言是恩恤性質，必然為無條件發放，根本無須歸還。事實上，像張德成

先生於浸會醫院感染後身亡事件，院方亦就此發放十萬元無條件的恩恤金予張

太，就算日後向醫院循民事索償成功，也無需歸還。信託基金訂有這項條件便不

是恩恤性質，更阻礙了沙士苦主向政府及醫管局採取法律行動，討回公道。 
 
（六）醫護人員沙士工傷個案問題 
醫護人員於沙士期間冒死照顧沙士病患者，因而感染沙士。但對於一些一直因沙

士後遺症而未能復工的醫護人員，醫管局照顧仍有不足。最近有 18 名仍未能復
工的醫護人員已步入第四年的工傷期。據醫管局文件（見附件）顯示，醫管局聲

稱以「恩恤安排」，要求這些員工需參加復職計劃，才能在工傷第四年放該員工

累積的有薪病假。不過若該有薪病假是員工福利，為何需要規定員工參加復職計

劃才能獲取？這種做法與「恩恤安排」背道而馳。 
 
  同時工傷醫護人員在判傷後，醫管局不會再發放病假月薪，屆時令工傷醫護

人員頓時失去經濟倚靠。同時，醫管局並未有交待在所有工傷索償程序完結後，

會安排甚麼工作給予這些醫護人員，他們的薪金會否被削減。若他們被判永久喪

失工作能力，被迫提早退休，或在約滿後不獲續約，醫管局也沒有交待這些員工

可否獲得一般醫管局退休員工的福利，如免費醫療。 
 
  另方面，協助工傷醫護人員的律師一直要求醫管局提供一些重要資料，如沙

士期間的感染控制措施、個人保護衣物數量等，以衡量工傷個案究竟有否涉及僱

主疏忽。但醫管局一直以不同理由，如那些資料與訴訟無關、沒有有關資料等，

拒絕提供這些資料，拖延工傷索償程序。 
 
（七）醫療費用應獲豁免 
政府及醫管局雖然承諾長遠跟進沙士康復者，但康復者每次覆診時仍需繳付費

用，日後再填報申請信託基金，實屬費時失事。同時這些醫療費用是否計算在申

請人所獲得的沙士基金內，政府並沒有清楚交待。 
 
康復者曾建議政府及醫管局向每位康復者發出沙士覆診咭，讓康復者持咭到

醫院覆診或接受治療時，可立刻豁免醫療費用。雖然醫管局後來向每名康復者都

發出一張沙士覆診咭，但只限於少數已確實肯定的沙士後遺症科目，如骨科、精

神病、胸肺科。然而，康復者在沙士後大多出現不同種類的病症，如心律不正、

視力退化、皮膚問題等，但醫管局卻認為這些都不是沙士後遺症，不能豁免有關

治療費用。不過醫學界仍未有醫學研究，確定沙士會引發甚麼疾病及後遺症。醫



管局拒絕豁免這些沙士後引發的病症的治療費用，是沒有科學跟據。 

改善建議 

  本會與各受沙士影響人士重申各項建議如下： 
有關信託基金方面 
1. 信託基金應將因沙士病故的長者及誤診死者列入受惠範圍，每個申請家庭應
獲十萬元恩恤金； 

2. 應讓沙士病人領取信託基金直至完全康復為止； 
3. 康復者申請信託基金續期應由 6個月延長至 12個月； 
4. 信託基金不應扣減日後循普通法成功索償的款項； 
5. 向沙士康復者發出沙士覆診咭，由醫管局豁免其醫療費用，而不在信託基金
內扣除； 

6. 政府應再注資到信託基； 
7. 建議其他於沙士期間籌募的基金所剩餘數全數撥入信託基金，協助信託基金
申請者； 

8. 調查沙士後遺症，並按結果批核沙士基金的申請，及豁免有關科目的治療費
用。 

 
有關沙士工傷個案方面 
1. 醫管局及其他機構，如衛生署盡快與工傷醫護人員商討各項賠償安排，無

需待工傷員工採取法律行動才獲賠償； 
2. 妥善安排工傷員工的經濟協助，包括停發工傷病假薪金後，即時安排信託

基金協助； 
3. 妥善處理工傷員工日後的工作安排； 
4. 為提早退休或的不獲續約的工傷員工提供一般醫管局退休員工的福利。 
 
  懇請立法會議員了解沙士影響的人士及家庭的需要，改善信託基金的運作，

及其他沙士善後工作，令他們可以真正獲得恩恤，以撫平傷痛。 
 

二零零六年三月九日 
 

 












